
 
一、竞赛组织机构 

主办单位：常州市体育局    常州市教育局 

承办单位：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 

常州市羽毛球运动协会 

协办单位：常州奥体场馆管理有限公司天宁分公司 

江苏威克多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

常州市常羽羽毛球俱乐部 

    冠名单位：南京卫岗乳业有限公司 

二、竞赛时间与地点 

（一）竞赛时间：2022 年 4 月 9 日—4 月 13 日 

（二）竞赛地点：常州市奥体天宁全民健身中心羽毛球馆 

三、参加单位 

高中组：溧阳市、金坛区、武进区、新北区、天宁区、经开区、

局属学校。 

初中组：溧阳市、金坛区、武进区、新北区、天宁区、钟楼区、

经开区、局属学校。 

小学组：溧阳市、金坛区、武进区、新北区、天宁区、钟楼区、经开区。 

四、竞赛组别和竞赛项目 

（一）竞赛组别： 

1、高中组：2003 年后出生； 



2、初中组：2006 年后出生； 

3、小学组：2009--2010 年、2011 年、2012 年、2013 年、

2014 年后出生。 

（二）竞赛项目： 

男、女团体，男、女单打。 

五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采用国家体育总局审定的最新羽毛球竞赛规则。比赛

采用每局 21 分每球得分制，单项预赛阶段及团体比赛采用一局

定胜负，单项决赛阶段采用三局两胜制。 

（二）单打和团体比赛视报名情况确定比赛办法。 

（三）高中组、初中组以学校组队参赛，不限报名队伍；小

学组以区县为单位，可报两支队伍组队参赛。 

（四）每队可报领队 1 人，教练员 2 人，各参赛组别限报男、

女各 4 人。 

（五）团体比赛项目为单、单、单。 

（六）各单位运动员必须是常州市各学校在籍学生，需有本

年度体检健康证明和有效意外伤害保险证明，比赛期间发生的伤

害事故，由参赛单位及个人负责。 

（七）已代表其它城市参加 2022 年度省级或全国注册的运

动员，不得参加本次比赛。 

（八）运动员持二代身份证或其它有效证件参赛。 

（九）运动员一经报名，不得更改。 

六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

（一）单项比赛均取前八名，按 9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

计分，参赛按实际参赛人数录取，按高限计分。 

（二）设小学、初中、高中三个团体。分别录取学校前八名。

团体总分按各组别运动员获得名次得分计入学籍所在学校，得分

多者名次列前，得分相等依此按获金牌多这名次列前，若再相等，

则按获银牌多者名次列前，余类推，不足 8 队，则以高限录取。

团体比赛每一人计 25%分数。 

（三）小学组录取团体总分前八名，按各辖市区男、女运动

员在各组别各项目比赛中的名次得分累计计算，得分多者名次列

前，得分相等依此按获金牌多这名次列前，若再相等，则按获银

牌多者名次列前，余类推，不足 8 队，则以高限录取。 

（四）2011 年及以下组运动员，原则上按照本次比赛名次，

决定二十届省运会青少年部参赛报名资格（2008、2009 和 2010

年组的报名资格评选另行通知），省体校适龄运动员直接入选。

已代表其它城市参加 2022 年度省级注册的运动员，不得参加本

次比赛。 

（五）根据《常州市业余运动等级评定办法（试行）》文件

精神，比赛成绩可作为运动员评定“业余运动等级”的主要依据

之一，届时，需要评定的运动员可凭比赛成绩到常州市体育总会

申报办理。 

七、比赛用球：使用 VICTOR（威克多）比赛 3 号羽毛球。 

八、狠抓竞赛赛风，严禁弄虚作假，违者按常州市体育竞赛

管理办法严肃处理。 



九、报名和报到，另行补充通知。 

十、仲裁委员、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。 

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十二、本规程解释权属常州市青少年业余体育学校。 


